
服务类密码设备数字证书申请指南
一、申请主体

取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法人及其他组织。

二、受理机构

当地数据分中心。

三、业务分类

新办业务：申请单位向当地数据分中心申请签发服务类密码设备数字证书。

注销业务：申请单位向当地数据分中心申请注销已签发的服务类密码设备数字证书。

四、申请材料

1. 《中国电子口岸数字证书申请表》（模板见附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2. 市场主体资格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申请单位公章）

3.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4. 经办人身份证明复印件

5. 商用密码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注销业务无需提供）

6. 数字证书申请文件（按业务类型不同，需提供不同的文件）：

 新办业务：需提供按照《基于 SM2 算法的数字证书申请语法规范》（GM/T

0092-2020）生成的数字证书申请文件（后缀名为.csr）

 注销业务：需提供待注销的数字证书文件

五、办理流程

1. 申请单位按照本指南第四部分准备申请材料，提交给当地数据分中心。

2. 数据分中心对业务申请材料进行审核，新办申请审核通过的，向 CA 机构申请签发数

字证书；注销申请审核通过的，向 CA 机构申请注销数字证书。新办申请或注销申请审核不

通过的，向申请单位反馈审核结果。

3. 数字证书签发或注销完成后，数据分中心通知申请单位经办人。新办申请需经办人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到现场办理数字证书领用手续。

六、其他说明



SM2 算 法 根 证 书 可 通 过 中 国 电 子 口 岸 门 户 网 站 “ 客 服 专 区 ” 栏 目 下 载

（www.chinaport.gov.cn）。



附件：

中国电子口岸数字证书申请表

申请类别 □新办 □注销（待注销的证书[序号： ]）

申请者基本信息

申请单位 机构代码

邮件地址 此邮件地址将用于接收数字证书和告知书，请务必准确填写，并确保邮箱安全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经办人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服务类密码设备商用密码产品认证

证书编号
注销业务此项可不填

数字证书信息

通用名 注销业务此项可不填写 算法 SM2 证书有效期 10 年

申请单位承诺声明

我单位已阅读《中国电子口岸数字证书申请须知》，了解数字证书用

途、申领和使用过程中的注意事项。我单位向受理机构提供的信息和资料

真实、有效，将按须知要求妥善保管密钥、使用数字证书。特此声明。

申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国电子口岸数字证书申请须知
数字证书是由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以下简称 CA 机构）颁发给企事

业单位、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的数字证书，是用户在电子口岸系统中的重要

身份凭证，主要用于导入模式下申报数据的电子签名等。在您申请办理中国

电子口岸数字证书之前，请您认真以下须知事项：

一、数字证书申请者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向受理机构提交真实、

准确的申请信息。如因申请者故意或过失提供的资料不真实，一经发现并核

实，CA 机构及其受理机构有权对相关数字证书进行冻结，终止数字证书在电

子口岸系统中的使用。

二、申请单位名称发生变更，用户应及时通过受理机构办理新数字证

书，并及时注销原数字证书，未及时办理更新而造成的损失由用户自行承担。

三、因数字证书到期需要进行延期的，按新办业务流程办理。

四、用户应妥善保管证书私钥，如在证书有效期内出现证书私钥损毁、

丢失或泄露的，用户应立即向受理机构办理证书注销。用户证书私钥泄露、

损毁或者丢失未及时申请注销，由此造成的损失由用户自行承担。

五、用户在申请表中填写的申请信息，主要用于验证用户身份真实性。

《中国电子口岸数字证书申请表》填写说明
一、此申请表适用于用户向中国电子口岸数据中心申请新办、注销数

字证书，每张申请表仅可勾选一个申请类别。

二、机构代码：市场主体、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其他组织机构必须

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其他进出口主体没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应

填写其他资质证明材料上的代码。

三、联系电话：填写移动电话号码。

四、邮件地址：填写企业邮箱账户；如企业无邮件系统，可以填写个

人邮件地址。此邮件地址将用于接收数字证书和告知书，请务必准确填写，

并确保邮箱安全。

五、通用名：默认应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

六、申请单位承诺声明：需使用黑色钢笔或签字笔工整签署，加盖申

请单位公章。


